
舜皇山管理局2017年预算编报说明

一、单位主要职责

舜管局的基本职责是：管理国有林场，促进林业发展，对国有林场的规划与计划编制，森林培育与经营管护、护林防火、林区林木良种选育与新技术推广，林区林木种苗产品质量检验与执法监督、林业信息服务、林区自然保护。

二、单位机构、人员情况

舜管局机构设置包括：办公室、计财科、纪检监察室、资源保护科、规划建设科、科研宣教科、经营管理科、社区管理科、政工科。四个管理站（大江边、大龙江、大坳、舜皇），财政负担人员290人。

三、预算收支和主要工作任务

1、预算平衡情况：2017预算总收入2842.162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2634.962万元，专项经费207.2万元。预算总支出2842.162万元，收支平衡。

2、预算支出分析：2017支出预算为2842.162万元。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805.4万元，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292.03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744.732万元。

3、主要工作及专项资金安排：村级运转经费60万元，舜管局租赁补助44万元，国有农林场改革支出103.2万元。 
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

2017年，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55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40万元，与上年度预算数相等;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5万元（公务用车运行费15万元，与上年度预算数相等,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）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
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情况说明

    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总支出为292.03万元，与上年度预算数相等。主要支出科目：办公费570000元、印刷费90000元、咨询费8000元、水费16000元、电费110000元、差旅费65000元、维修费650000元、会议费290000元、培训费50000元、工会经费220300元、福利费301000元、 “三公”经费550000元。

六、2017年未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。
